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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815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037 

债券代码:122156               债券简称：12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7

年 4月 15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传真、邮件等方式发出了通知，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许振明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通知、

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计提 2016年度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本公司的实际情况，2016年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

计 211,136.06 万元，其中坏账准备计提 178,710.84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17,934.51

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14,490.71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处理不良存货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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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1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2,689,882,940.78 元，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176,312,231.56 元。本年度实际

可分配利润为-2,866,195,172.34 元。 

鉴于公司 2016 年度出现严重亏损，建议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本年度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鉴于公司 2016年度出现较大亏损，公司董事会结合

公司经营情况、资金需求和《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拟定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在上述预案表决中，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八、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公司 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 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公司内部控制手册（2016年修订）》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确认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17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此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7-039”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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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许振明、谷涛、白飞平、范文明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三位董事

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事前意见，认为：公司能够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对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进行确

认并及时对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预计，各项交易定价结算办法是以市场价格为

基础，体现公平交易、协商一致的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其它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2016 年度执行的日常关联交易和预计的 2017 年日

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

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 

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采取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方式，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

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申请 2017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了保障和促进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为业务发展提供充足的营运资

金，保证公司 2017年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总额不

超过等值人民币 122.7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以上银行授信额度以各家银行最终核定为准，除中国进出口银行授信期限为两年外，

其他银行授信期限均为一年，自公司与银行签订协议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尚须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与上述各家银行签署授信额度内（包括

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等）的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十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2017年度对外担保额度计划的议案》 

此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7-040”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对外担保额度计划尚须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提请股东大会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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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协议。 

独立董事发表事前意见，认为：公司能够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经营需要，在 2017 年度对所属子

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实现共同发展，合法可行；2017 年公司为经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等多

家银行申请按揭、承兑授信业务额度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银企合作、拓展市

场，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2017年公司为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有

利于促进公司产品销售，拓宽公司销售渠道。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对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实现共同发展，合法

可行；公司为经销商向中国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申请按揭、承兑授信业务额度提供担保，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银企合作、拓展市场，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公司为销售产品向客户

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有利于公司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公司发展。 

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我们同

意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计划，但公司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

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十四、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16年度审计工作总结》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五、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 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此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7-041”号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

其 2017年度审计费用事项。 

十六、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为销售公司产品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7-042”号公告。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许振明、谷涛、白飞平、范文明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三位董事

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签署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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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发表事前意见，认为：公司能够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司为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

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4.8 亿元，有利于公司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公司发展。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采取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方

式，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有利于公司拓宽销售渠道，促进公司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我们同意公司为销售产品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业务回购担保，但公司需注意在实际操

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手续，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十七、审议通过《公司 2017年度技改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请召开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 2017-043”

号公告。 

十九、审议通过《公司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 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十、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简历附后） 

经公司总裁白飞平先生提名，聘任黄鹤艇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 

表决结果：赞成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对公司总工程师的提名方式及聘任程

序合法、合规；黄鹤艇先生任职资格合法、合规，其学历、专业知识、技能、工作经历和

经营管理经验以及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同意公司聘任黄鹤艇先

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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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4月 26日 

 

附简历： 

黄鹤艇：男，1966 年 1 月出生，民建会员，硕士学历，教授级高工。现任厦门厦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设计师、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历任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

部工程师、技术中心产品开发室主任、技术中心总设计师、技术中心副主任。 

 

 


